
   

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會議  立法會 C B ( 2 ) 1 6 9 5 / 1 0 - 1 1 ( 0 1 )文件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 

成立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就政府建議於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

(基金 )注資 70 億元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 

建議  

2 . 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成立 70
億元的基金，以基金的投資回報取代現時對香港體育學院 (體院 )的資
助模式。根據這項安排，體院不再獲政府每年撥款，但將會收取來自

70 億元基金的投資回報作為收入。  

理據  

體院所需撥款  

3 .  體院負責為香港的頂尖運動員提供支援服務，並與各有關持份者

緊密合作，例如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(港協暨奧委會 )
及各個體育總會等。體院提供完善的環境，甄選和栽培具體育天賦的

運動員，協助他們盡展所長。該院亦開辦度身訂造的培訓計劃，以及

在 其 他 方 面 支 援 運 動 員 ， 協 助 他 們 在 擅 長 的 體 育 項 目 爭 取 佳 績 。 目

前，體院直接支援逾 1  000 名運動員，其中約 170 名是全職運動員。  

4 .  體院的經費，絕大部分來自政府資助，款項經民政事務局批撥。

其他收入來源包括：香港賽馬會精英運動員基金、贊助和捐款，以及

為市民開辦培訓班和出租設施予外界人士所賺取的商業收入 1。在二

零一零至一一年度，體院的周年預算約為 2 .4 億元，其中 2 .17 億元來
自政府資助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因受重建工程影響 (參考內文第 5 段 )，體院現時賺取商業收入的能力受到限制。當
重建完畢及新設施落成啟用後，我們期望體院將會有更大空間增加商業收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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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為使體院更能支援優秀運動員的發展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(財委
會 )於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批准撥款共約 18 億元，以重建體院。當
重建計劃完成後，體院的新設施將包括一座九層高的多用途大樓、一

座體育館、一個賽艇中心及一個 52 米室內游泳池，並會有更多地方
作運動員宿舍、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等支援服務用途，而體院的營運

費用亦會相應增加。  

體院的策略發展  

6 .  體院已着手制訂未來五年的策略發展計劃。經諮詢相關各方後，

體院有限公司董事局通過了五項策略綱領，以推動精英體育發展。有

關策略綱領現概述如下：  

( a )  發展精英培訓制度：加強體院與國際對等機構的連繫，以確
保其培訓制度達最先進水平，並能簡化資源運用；以及加強

發掘和甄選具潛質的運動員，爭取更佳表現。  

( b )  發展支援精英運動員的生活制度：透過綜合教育和級別評定
計 劃 ， 以 吸 引 和 挽 留 更 多 運 動 員 以 全 職 身 分 在 體 院 接 受 訓

練。  

( c )  發展電子及科技：更多採用高效的培訓技術，以取得更佳培
訓成果；以及加強使用資訊科技，以增強通訊系統和改善體

院的主要行政系統。  

( d )  建立體院的品牌：提高體院作為精英運動員培訓中心的知名
度，藉此吸引和挽留具天分的運動員；教導市民能提升運動

表 現 的 生 活 方 式 並 提 供 有 關 資 訊 ， 從 而 加 強 社 區 聯 繫 和 參

與。  

( e )  建 立 人 力 資 源 ： 通 過 重 整 和 發 展 計 劃 ， 發 展 體 院 的 人 力 資
源。  

7 .  上述策略綱領包含了長期支援香港精英運動員，並協助他們發展

所需的元素。體院管理層已根據這個綱領，就落實精英培訓制度、管

理機構資源和建立體院品牌這三個核心範疇，制訂具體建議。體院的

最終目標是能夠支援多達 500 名全職運動員，在教育和就業方面提供
較佳的支援，以及為運動員制訂等同獲取專業資格的級別評定計劃。

為使體院能盡量利用新增的設施，並達到所訂定的策略發展目標，該

院必須具備足夠且持續的財政資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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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體院在考慮現時的撥款需求及開始落實策略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

後，擬備了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的預算開支，總支出預計約為 2 .7 億
元。由於全職精英運動員及透過優才發展計劃發掘的具潛質年輕運動

員 的 人 數 可 能 會 增 加 ， 體 院 日 後 將 需 要 額 外 資 源 ， 為 運 動 員 提 供 支

援，包括直接財政資助、訓練及教練項目的財政支援、參加本地及海

外賽事、提供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方面的服務，以至膳食及住宿。體

院預期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開支將會增至逾 3 億元。重建計劃完成
後，商業收入和其他收入可能會增加，但仍不大可能抵銷預期會上升

的營運開支。因此，體院必須得到額外資助，確保有足夠的財政支持

推行未來的工作。  

9 .  這個基金成立後，我們將可重新調配現有資源 (例如藝術及體育
發展基金 )，加強對不屬精英計劃的運動員的支援，特別是隊際體育
項目，以及推動市民更多參與體育運動，包括在學校推廣體育。  

基金的管理  

10 .  我們建議基金根據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 (第 1044 章 )，以信
託基金形式成立，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任受託人。體院日後大部份

的營運經費將來自基金種子資本的投資回報。基金撥款申請由民政事

務局局長審批。我們假設長期投資回報平均約有 4 至 5%， 70 億元的
基金每年可賺取 2 .8 至 3 .5 億元，這筆款項足以應付體院目前的開
支，並能讓體院按照其策略綱領，進一步發展各項計劃。  

11 .  我們會要求體院管理層確保能有效運用基金提供的撥款，達到促
進本港精英體育發展的目標。體院董事局內的政府代表 (包括民政事
務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人員 )，不時檢視體院的運作計劃和財務
狀況。我們亦建議，日後體院須就周年預算和營運計劃，徵詢體育政

策最高層次的諮詢委員會，即體育委員會 1 的意見。民政事務局局長

會考慮體院每年的營運開支預算和體育委員會的意見，每年從基金撥

出款項給體院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.  體育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成立，就支持香港體育發展的政策、策略、推行
架構、撥款和資源等，向政府提供意見。體育委員會轄下設有三個事務委員會，分

別是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、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及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，以協

助發展和推廣社區體育、精英體育和大型體育活動。體育委員會由民政事務局局長

擔任主席，另有 18 名非政府成員和一名政府成員 (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出
任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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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下其他信託基金的做法一樣，基金的
帳目報表將由審計署署長審核，並納入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的財務報

告，每年呈交立法會省覽。  

基金的投資  

13 .  基金的投資回報將取代體院現時獲得的每年資助，因此基金的投
資必須審慎，以免體院的營運因投資表現欠佳而受到影響。為此，我

們建議將基金的大部分資金存放於香港金融管理局 (金管局 )，以賺取
與香港外匯基金表現掛鈎的投資回報，其餘資金則存放於銀行，以應

付體院的流動資金需要。我們會因應體院的財政預算需要，與金管局

一同制訂建議的詳情，包括存款額及相關條款。  

14 .  我們進一步建議，民政事務局局長可以授權動用基金的部分種子
資金，在以下情況應付體院的財政需要：  

( a )  在基金成立初期，當其投資回報尚未到位；及  

( b )  在投資市場大幅波動期間而基金投資回報遠低於體院營運所需的
款額。  

這樣可以確保透過體院持續推動體育發展的工作不會受到影響。這項

安排是在四月就成立基金一事諮詢體育委員會時，由該會委員提議的

(見下文第 1 6 ( d )段 )。  

財政影響  

15 .  我們建議在二零一一至一二年，向基金一筆過注資 70 億元。基
金成立後，現時提供予體院的經常資助將會停止發放。我們會盡量透

過內部調撥資源承擔因基金的成立而產生 的 行 政 費 用 及 額 外 工 作 。 當

注 資 建 議 獲 批 後，我們會因應實際運作情況，檢討人手需求。如有需

要 ， 我 們 會 根 據 現 行 機 制 申 請 額 外 人 手 。 有 關 的 開 支 將 會 由 基 金 付

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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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
16 .  體育界人士歡迎成立基金的建議，認為體院可藉基金在訓練以至
教育和就業指導等主要範疇，為運動員提供更佳支援。體育委員會在

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的會議上，討論擬成立基金一事，委員均支持

有關建議，並備悉以下數點：  

( a )  來自基金的額外資助，主要應該用於為運動員提供更直接的
支援；  

( b )  成立基金，令體院可加強對運動員的支援服務，以及推出新
服務，為運動員提供更充足的準備，在他們退役後發展第二

事業；  

( c )  基金的撥款分配機制應簡單和有效率，政府則應繼續監察體
院的財務狀況，確保公帑用得其所；  

( d )  須根據體院的實際需要提供資助。如基金某一年的收入多於
體院所需，則須把餘款撥作儲備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另須設立

機制，在投資回報連同儲備均未能提供足夠款項時，政府可

從基金的種子資本中調配資源應急，維持體院的正常營運；

以及  

( e )  體院一向不遺餘力支援殘疾及非精英運動員。在有額外資源
的情況下，體院應加強有關支援。政府須探討可行方法，例

如從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撥款，加強支援非精英體育項目。  

徵詢意見  

17 .  請委員參考體育委員會的意見，就注資基金的建議發表意見。視
乎委員的意見，我們擬於二零一一年內徵求財委會批准注資基金。  

 

民政事務局  
二零一一年五月  


